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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百零二學年度工程學院第十六次院行政會議記錄 

壹、 日期:103 年 7 月 9 日 
貳、時間:中午 14:00 
參、地點:行政大樓六樓第一會議室 
肆、主席: 林盛勇院長 
伍、出席人數: (如簽到表所示)                                  記錄:許麗鴻 
陸、出席人員: 林盛勇院長、許源泉主任、謝宜宸主任、何智廷主任、謝淑惠主任、

翁豊在主任、鄭仁杰主任、蔡明標主任。 
受獎人員:駱正穎老師 
列席人員:卓慶章特助 
柒、主席報告 
1. 感謝各位主任及同仁於百忙之中撥冗出席會議!謝謝! 
2. 恭賀駱正穎老師參與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所開授飛機工程系「飛

機次系統檢修實習」課程，獲選為 102學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特色案例，特

頒獎狀乙紙，以茲鼓勵。 
3. 有關 Laview軟體各系不用預留經費，由校統籌購置。 
4. 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三，機械群智慧型工具機產業學院已大致

完成，另動力群請朝智慧型車輛產業學院之重點，儘快撰寫內容並請補充架構

圖及理念圖等。 
 

提案討論 
案 由 一：勞動力發展署(南區)雲嘉南分署擬於本校建置 CNC(車/銑床)訓練場，擬

徵求有意願之系負責指導與管理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 工程學院 
說    明： 
一、勞動力發展署(南區)雲嘉南分署擬於本校建置 CNC(車/銑床)訓練場，擬借用工

院紅樓電腦教室兩間及小房間(編號 A-GR-0102-1 及編號 A-GR-0102-2 含小房間)，
預計在 103 年建置 CNC 車/銑床 7 台(30 個工作崗位)，擬設置在紅樓一樓。經 102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決議: 
1. 原則上同意借用，但合作結束後，需歸還工院。 
2. 原電腦教室之遷移以資訊大樓二樓為優先地點，其電腦安置相關費用由學校完

全支援。 
3. 當工院有重要用途時，學校需優先儘速歸還此空間。 
4. 當管理與營運或運作上出現問題時，由學校相關單位統籌負責協調與排除。 
5. 該訓練場由工院徵求或協調院所屬系來負責指導與管理。 
二、研發處 103.7.7 簽呈加會工程學院，詳如附檔。Page1-2 
三、本案該訓練場擬由工院徵求院所屬系負責指導與管理，提請討論。 
決    議:  
1. 機設系、材料系、車輛系、自動化系、飛機系皆無意願，另機電輔系、動機系兩

系將訊息帶回系上，討論後儘快回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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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本案簽約時間、權利義務、七台機器之機型規格等，再向學校確認細項內容

後，提供給機電輔系及動機系參考。 
 
 
案 由 二：有關紅樓工程學院電腦教室(二)軟硬體財產分配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說    明：附上紅樓工程學院電腦教室(二)軟硬體財產項目，詳如附檔 Page3。 
決    議:  
一、硬體部份 
1. 桌椅各系平均分配。 
2. 個人電腦(項次 1 及項次 3，共 20 台)：動機系、材料系、自動化系輪管單位均分。

個人電腦(項次 2 共 40 台)：徵求有意願再運用之系。 
3. 高架地板以機械工廠為優先，再依序為材料系、機電輔系等。 
4. 投影銀幕、液晶投影機：車輛系。 
5. 電腦穩壓器：飛機系。 
6. 雷射印表機：設計系。 
7. 教學廣播系統主機：機電輔系。 
二、軟體部份(老舊不堪使用)不予分配。 
 
 
案 由 三：有關機電與機電工程博士班權利、義務、法規等審議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說    明：  
一、 98.7.27 第五次院務會議附帶決議: 有關學院所屬博士班相關權利、義務、法

規等事宜，須由學院院長召開院級相關會議審議之。(詳如附檔 page4-5) 
二、 擬修訂動機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班相關法規案 (詳如附檔 page6-7) 
決    議:  
擬暫以下列三個方案，由主管帶回系上經系務會議討論，於開學後二週內回覆學院

後再行討論: 
1. 方案一：動機系繼續協助接管博士班及辦理 IEET 學制認證，並擴大各種委員會

規模，讓各系成員參與。 
2. 方案二：各系輪流接管，並幫忙協助班務及招生業務。 
3. 方案三：比照雲科大模式，各系 1 位老師參與，合聘到博士班成為獨立所，滿足

最低師資人數。由副院長兼任所長，若無副院長時由院長兼任之。 
 
請各系主管帶回系務會議討論，再把三個方案選項結果送到學院。 
 
 
玖、 臨時動議  
壹拾、 主席結論 
壹拾壹、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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